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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2025年度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

[bookmark: _GoBack]市政府：
根据《关于开展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要求，现将我局2025年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情况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现有事项及办理情况
2025年，我局保留行政许可审批事项11大项，均已进驻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全年接到行政许可审批申请5738件，共受理行政许可审批申请5295件，办结5139件，审批同意4318件。
（2） 依法实施情况
我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法律法规，依照法定程序和条件，开展行政许可实施及监督管理工作，严格审批材料审核把关，不断优化审批流程，规范审批程序。为落实上级环评改革要求,从2025年4月3日起，我市审批权限内的所有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权全面上收至市局行使。各镇街按照行政审批权限调整内容及要求，按照法律法规等规定的审批权限、范围、程序、条件等要素进行项目审批，未发现降级审批、越权审批情况。
（三）公开公示情况
我局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标准化文件均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公开，公开内容包括实施主体、依据、程序、条件、期限、申请材料及办法、收费标准、申请书格式文本、咨询投诉途径等信息的方式、范围等，办事群众可在线下载办事指南和申请材料，实时查询办件进度及结果。
及时在各平台公开行政许可实施结果。按要求在中山市生态环境局政务网公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信息，公示内容包括受理公告、审批前公示及审批后公示；按要求在全国排污许可证管理信息平台公开排污许可证核发信息；其余审批事项按照行政许可审批信息公开公示的要求，在本单位网站及时公示行政审批决定及相关信息。
配合做好“双公示”及“开放中山”平台的行政许可信息数据更新。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后7个工作日内，按照规则标准归集合格数据后在“双公示”平台进行发布，并定期在“开放中山”平台发布更新行政许可信息的季度数据。
（四）监督管理情况
2025年，我局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依托生态环境污染投诉举报管理平台、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平台，按照法定途径依法分类处理信访事项，及时受理社会公众举报，依法转办、交办生态环境信访事项，主动回应和解决群众诉求，未发现有涉及行政许可实施的环境违法案件。2025年，全市现场检查出动执法人员15043人次，现场检查企业7039家次。其中，市局出动814人次，检查企业419家次；镇街出动14229人次，检查企业6676家次，对企业环保手续及其他环保守法情况进行全面检查，未发现有涉及行政许可实施的环境违法案件。我局按照《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委托镇街依申请事权运行监督管理办法》，对委托镇街实施的依申请事项进行检查，未发现有涉及行政许可实施的环境违法案件。
（五）实施效果
2025年9月，我局印发《中山市生态环境局关于开展生态环境领域多事项融合办理（试行）工作的通知》，在企业自愿的原则下，对一般建设项目同时涉及海洋工程或辐射项目的，环评文件合并编制、审批；对规范化排放口编号与排污许可编号进行整合，排污单位在申领排污许可证或填报排污登记表时，明确排放口编号，无需单独进行规范化排放口编号申请；推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与排污许可证核发、入河排污口设置接续办理。2025年1月，我局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将工业噪声纳入排污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有力推动纳证工作开展。为加强业务指导解决具体问题，我局先后制定《排污单位新增危险废物产生种类完善排污许可工作指导意见》《中山市环保共性产业园排污许可证申请和核发技术要点》等文件，指导各镇街完成排污许可证核发工作。
2025年，我局行政许可实施和监督管理整体运行情况较好，市镇两级各司其职，实施有序，切实体现“权责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速、法治保障”的事权运行监督管理机制。2025年，我局政务服务好差评总评分10分，其中政务服务网评分10分，实体大厅评分10分，行政相对人对我局行政审批服务认可度和满意度较高。
二、存在问题和困难
部分环评编制单位及环境咨询服务单位的技术能力不足，环评文件编制、排污许可申报材料填报质量参差，影响行政许可的实施效率。
3、 下一步工作措施及有关建议
（一）加强组织和学习。贯彻法治政府建设和依法行政工作要求，依法接受监督指导，不断提升执法公信力和规范化水平。
（二）加强监管和指导。做好对委托镇街实施事权监督管理，确保事权实施得当。继续加强对企业、第三方环保公司环境管理工作监管和指导。


中山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3月26日

